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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了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

告”)。现将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1 年 1 月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48 号文《关于核准福莱特玻

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45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截至 2021 年 1 月 7 日止，本公司实际

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0.25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84,545,147 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9.5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96.79 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6,509,433.94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00008

号验资报告。 

（二）2022 年 5 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64 号文《关于核准福莱特玻璃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400,000 万元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截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止，公司实际公开发行可转债 4,000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0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保荐承销费人民币 20,754,716.98 元及对应增值税人民币 1,245,283.02 元

后，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3,978,000,0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

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3,078,799.67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3,976,921,200.33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2）第 00231 号验证报

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制定《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等事项做出了明确规

定，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2021 年 1 月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安福玻璃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分别与中行嘉兴分

行、工行嘉兴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浙

江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及安福玻璃、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国泰君安三方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包括本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中 行 嘉 兴 分 行 (400078999786) 、 工 行 嘉 兴 分 行 

(1204060029000134455) 以 及 安 福 玻 璃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中 行 嘉 兴 分 行

(39747899669) 、 工 行 嘉 兴 分 行 (1204060029000134579) 和 建 行 浙 江 分 行

(33050163803509168168)。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分别与中行嘉兴分行、工行嘉兴分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国泰君

安三方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包括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行嘉兴分行

(362378981198)、工行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134730)。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 2021 年 1 月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项目已完成建设，结余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643,673.62 元，本公司

拟将前述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本公司本次结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且结余募集资金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5%，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该事

项免于本公司董事会的审议。前述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均已于

2023 年上半年销户。 

2、2022 年 5 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凤阳福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福新能源”）

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分别与开户行中行嘉兴分行、工行嘉兴分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凤福新能源、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与国泰君安三方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包括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行

嘉兴分行(350681066411、364981073081、383181075327、354581064043)、工行

嘉兴分行(1204060029000139116) 和中信银行嘉兴分行（8110801013502453544）

以及凤福新能源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行嘉兴分行(387081085363)、工行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139488)和中信银行嘉兴分行（8110801013802453567）。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

“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

兴业银行嘉兴分行与国泰君安三方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兴业银行嘉兴分行（358500100100959273）。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

751,052,616.26 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人民币元 

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开户账号 
2023年 6月 30日存放

余额 



 

本公司 中国银行嘉兴市分行 350681066411 811,103.05 

本公司 中国银行嘉兴市分行 364981073081 1,971.85 

本公司 中国银行嘉兴市分行 383181075327 17,018,687.54 

本公司 中国银行嘉兴市分行 354581064043 60,292.00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139116 157,972,400.59 

本公司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13502453544 36,763.68 

凤福新能源 中国银行嘉兴市分行 387081085363 7,725,565.71 

凤福新能源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139488 101,141,781.77 

凤福新能源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 8110801013802453567 311,037,196.20 

本公司 兴业银行嘉兴分行 358500100100959273 155,246,853.87 

合计   751,052,616.26 



 

1、2022 年 5 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安福玻璃、凤福新能源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8 亿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21 年 1 月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截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及安福玻璃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

已到期赎回，累计产生投资收益人民币 10,665,982.24 元，理财产品资金及相关

投资收益均已返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账户均已于 2023 年上半年销户。 

2、2022 年 5 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凤福新能源使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现金

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

金可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管理到期后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及凤福新能源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到

期赎回，累计产生投资收益人民币 6,593,296.35 元，理财产品资金及相关投资

收益均已返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安福玻璃、凤福新能源不存在使用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安福玻璃、凤福新能源不存在超募资金用

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安福玻璃、凤福新能源不存在节余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安福玻璃、凤福新能源不存在募集资金使

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安福玻璃、凤福新能源不存在变更募投项

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

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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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21 年 1 月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8,308.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1,104.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产 75 万吨光伏组件

盖板玻璃二期项目 
否 140,000.00 140,000.00 140,000.00 0.00 142,664.08 2,644.08 101.90 2022 年 

销 售 收 入

103,804.06

（注 2） 

是 否 

年产 4200 万平方光伏

背板玻璃项目 
否 33,308.19 33,308.19 33,308.19 0.00 33,440.04 131.85 100.40 2022 年 

销 售 收 入

55,626.15 

（注 3）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0.00 75,000.00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48,308.19 248,308.19 248,308.19 0.00 251,104.12 2,795.93(注 1) 101.13 — 不适用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人民币 2,795.93 万元，除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之外，差异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计人民币 18,573,483.70 元及理

财投资收益人民币 10,665,982.24 元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581,946.88 元。 

注 2：2023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103,804.06 万元，实现承诺效益（2023 年上半年承诺效益金额为年度效益折算成半年度效益，即人民币 90,690.99 万元）。 

注 3：2023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55,626.15 万元，实现承诺效益（2023 年上半年承诺效益金额为年度效益折算成半年度效益，即人民币 31,9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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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22 年 5 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7,692.1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977.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6,037.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产 75 万吨太阳能装备用

超薄超高透面板制造项目 否 194,500.00 194,500.00 194,500.00 8240.86 130102.82 -64,397.18 66.89 2022年（注1） 

销 售 收 入

102,887.03

（注 4） 

是 否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否 63,492.12 63,492.12 63,492.12 0.00 0.00 -63,492.12 0.00 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太阳能

光伏超白玻璃技术改造项

目 

否 19,700.00 19,700.00 19,700.00 1736.34 


